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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有无经济处罚权

一、 我国的法律、 地方性规定

对用人单位经济处罚权的态度。

“经济处罚 ” “罚款 ” 等概

念 ， 源于 1982 年国务院发布的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但该条例已

经于 2008 年被废止， 而我国现行

的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并没

有规定用人单位享有对劳动者的经

济处罚权。

因此， 实践中对于用人单位是

否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处罚一直

是存在争议的， 而我国地方性规定

对于用人单位的经济处罚权的态度

也不尽相同。

《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 34 条规定： “用人单位可以从

员工工资中扣减下列费用： （一）

员工赔偿因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

经济损失的费用； （二） 用人单位

按照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对员工进

行的违纪经济处罚； （三） 经员工

本人同意的其他费用。 用人单位每

月扣减前款第 （一）、 第 （二） 项

费用后的员工工资余额不得低于最

低工资。”

《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 50 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规定了罚款内容， 或者其扣减

工资的规定没有法律 、 法规依据

的，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实施罚款或者没有法律、 法

规依据扣减劳动者工资的， 由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 逾期未改正的， 按照被罚款或

者扣减工资的人数每人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仅

在广东省的范围内， 对于用人单位

的经济处罚权就有两种相反的态

度。

深圳市的规定认可用人单位的

经济处罚权， 但规定罚款后的劳动

者工资余额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广

东省的规定则明确否定了用人单位

的经济处罚权。

除此之外， 江苏省、 辽宁省只

是规定符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

人单位可以扣除劳动者部分工资，

但并没有使用 “经济处罚 ” “罚

款” 的表述， 但从其内容来看， 实

质上仍是一种经济处罚。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 》 第

12 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特殊

情形之一， 但提供了正常劳动的，

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其中非全

日制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 （一） 在试用期

内的； （二） 因用人单位实行预付

部 分 工 资 、 分 批 支 付 工 资 的 ；

（三） 违反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

章制度， 被用人单位扣除当月部分

工资的； （四） 给用人单位造成经

济损失， 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以及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规

定需要从工资中扣除赔偿费的 ；

（五） 因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困难不

能按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经用人单

位与本单位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协商

一致后降低工资标准的 。 前款第

（三） 项规定的情形， 用人单位扣

除劳动者当月工资的部分并不得超

过劳动者当月应发工资的百分之二

十； 第 （四） 项规定的情形， 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在经济损失发生后另

有约定的除外。”

《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 》 第

19 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随意

扣除劳动者工资。 除法律、 法规规

定可以代扣劳动者工资的事项外，

用人单位扣除劳动者工资应当符合

集体合同、 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本

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规定。

每月扣除的部分， 不得超过劳动者

当月工资的 20%； 扣除后的余额，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二、 司法实践对用人单位经济

处罚权争议的处理意见。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

生效判决来看， 肯定和否定用人单

位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处罚的判决都

有。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9） 川 01 民终 4313 号判决中

肯定了用人单位的经济处罚权， 该

判决认为 ： 陈卫因工作失职 、 迟

到、 岗位抽烟、 未参加培训等扣款

共 230 元， 从当月工资中扣除。 陈

卫主张公司应支付从工资中扣减的

罚款 230 元， 而万事达成都分公司

对陈卫处以罚款， 系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在工作期间因违反劳动纪律所

采取的管理措施， 属于用人单位行

使自主管理权的行为， 该处罚并无

明显不当， 故一审法院对陈卫要求

万事达公司退还罚款的主张不予支

持， 并无不当。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 （2019） 冀 01 民终 2310 号判决

中则否定了用人单位的经济处罚

权， 认为： 对员工进行罚款是做出

经济处罚的行为， 我国法律并没有

赋予公司进行罚款的权利， 根据我

国的 《立法法》 和 《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 可以设定行政处罚的只有

法律、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并且

有相应的如复议、 行政诉讼等救济

程序。 用人单位不是行政处罚的主

体， 不具备实施经济处罚权的主体

资格， 虽然上诉人石家庄文晔石油

化工销售中心主张其制定的 《石家

庄新顺发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制

度》 完全符合民主程序， 但上诉人

依据该制度对吴永全的偷油行为实

施罚款 10000 元的处罚措施不当，

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上诉人应当向吴

永全返还其扣发的工资 10000 元是

正确的。

由此可见， 对于用人单位能否

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处罚， 在司法实

践中也有不同的观点， 并没有统一

的看法。 而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支持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处罚，

处罚的数额也是较小的。

经济处罚权的边界

从 《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

例》 第 34 条、 《江苏省工资支付

条例》 第 12 条、 《辽宁省工资支

付规定》 第 19 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即使有些地方肯定了用人单位的经

济处罚权， 或是认可用人单位扣除

劳动者部分工资， 但用人单位行使

该权利也是有边界的， 首先， 应当

有合法的规章制度作为依据 ； 其

次， 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处罚或扣减

工资的金额是受到限制的。

一、 经济处罚或扣减部分工资

应当有合法的规章制度为依据。

何为合法的规章制度呢？ 《劳

动合同法 》 第 4 条已有明确的规

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

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

息休假 、 劳动安全卫生 、 保险福

利、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

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

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

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

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

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 工

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 有权向

用人单位提出， 通过协商予以修改

完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

项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动者。”

总的来说， 就是用人单位制定

的规章制度应当经过民主程序制

定， 不能违法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

及政策规定， 还应当向劳动者公示

告知。

司法实践中， 也有判决对此进

行了充分说理。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冀 08 民终 2116 号判决书

认为：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废

止后 ， 企业若再对劳动者进行处

分， 则需要企业 ‘依法制订’ 劳动

规章制度， 并在劳动规章制度中对

有关处分的事项予以明确。 ……本

案上诉人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

司承德矿山分公司于 2016 年制定

了 《安全管理经济考核制度》 《安

全生产季度挂牌竞赛办法》 《安全

生产责任抵押金管理制度》， 但无

充足证据证明上述规章制度是通过

民主程序制定 ， 且已向劳动者公

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十九条规定： “用人单位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

四条之规定， 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

规章制度， 不违反国家法律、 行政

法规及政策规定， 并已向劳动者公

示的， 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的依据。” 据此， 河北钢

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承德矿山分公

司制定的上述规章制度不能作为对

赵振峰进行经济处罚的合法依据。

二、 经济处罚或扣减工资的金

额限制。

即使认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

经济处罚权或可以扣减工资的地

方， 对于经济处罚或扣减工资的金

额都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

规定的是： 用人单位每月从员工工

资中扣减用人单位按照依法制定的

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的违纪经济处

罚， 扣减后的员工工资余额不得低

于最低工资。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规定

的是：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

位造成经济损失， 用人单位按照用

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扣除劳动者

工资的， 扣除后的余额不得低于本

市最低工资标准。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 规定

的是： 违反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

章制度， 被用人单位扣除当月部分

工资的， 如提供了正常劳动的， 用

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其中非全日

制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 用人单位扣除劳动

者当月工资的部分并不得超过劳动

者当月应发工资的百分之二十。

由此可见，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进行经济处罚或扣减工资的金额是

受到限制的。 有的地方仅规定扣减

后的工资余额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 还有的地方同时限制用人单位

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

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

经济处罚与赔偿损失

从性质上来说， 经济处罚是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某些违纪行为的一

种惩戒， 而赔偿损失则是因劳动者

过错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 用人

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赔偿来弥补，

两者性质是不同的， 应予以区分。

如前所述，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

行经济处罚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而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赔偿损失则是

有明确法律依据的。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规定： 在

能证明公司损失是因员工劳动者本人

原因造成的情况下， 公司可要求员工

赔偿经济损失， 赔偿可从员工工资中

扣除。 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当

月工资的 20%， 且如果扣除后的剩余

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应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对此， 地方规定也有涉及。 如前

所述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 第 12

条规定 ： “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

失， 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以

及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规定需要从

工资中扣除赔偿费的， 用人单位支付

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其中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资

不得低于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经济损失发生后另

有约定的除外。”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第

22 条规定： “劳动者因本人原因给

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企业依法要其赔

偿， 并需从工资中扣除赔偿费的， 扣

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 且扣除后的剩余工资不得低于

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也就是说， 用人单位如能证明劳

动者有过错、 劳动者的过错行为与用

人单位的损失有因果关系以及用人单

位的实际经济损失数额， 则用人单位

要求劳动者作出赔偿是有依据的。

但是， 即使劳动者的过错给用人

单位造成损失， 赔偿数额也是有限制

的， 一般要求劳动者全额赔偿的可能

性并不大， 用人单位不能将自己的经

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当然劳动者故

意破坏则不在此列。

总而言之， 我国法律、 行政法规

对用人单位是否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经

济处罚没有明确规定， 各地对此有不

同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 对于用人单位是否

有经济处罚权也有不同看法。 而且经

济处罚与赔偿损失不是一回事， 应当

予以区分。

对此我们认为， 一方面， 为保障

用人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 应赋予用

人单位一定的经济处罚权 ； 另一方

面， 工资是劳动者生活的主要来源，

涉及劳动者的生存权问题， 应对用人

单位的经济处罚权进行限制。

“员工迟到或早退的， 每次罚款五十元……”， 很多劳动者

都在单位规章制度中见到过类似的经济处罚条款。 其实， 经济处

罚条款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中已是屡见不鲜， 所针对的违纪行为

也较为宽泛， 既有对违反日常管理的经济处罚， 也有对工作中造

成用人单位损失的处罚。

那么， 用人单位究竟是否享有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处罚的权

利？ 如果有的话， 这一权利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下面我们分别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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